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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2018-021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合同主体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与迅捷物流物贸分公司（乙方）、水泥使用方及环宇公司（丁方）

四方签订补充协议，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将原合同中乙方的权益与义务全部

转由丁方享有和承担，即原供应方乙方变更为丁方。乙方不再享有原合同中约定

的各项权益，亦不承担原合同中约定的各项义务。原合同中其他条款内容均不作

变更。原合同使用方同意变更原合同的主体，并同意按原合同条款继续履行合同。

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合同的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变更事项仅涉及合同主体变更，合同内容未发生实质性

变化，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依据原合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我公司已支付迅捷物流物贸分公司水泥

款共计人民币 14,547,425.14 元。 

 

一、关联交易合同主体变更情况 

因合宁高速公路四改八扩建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组织了扩建工程（HNSN-02 合同包）水泥采购的招

标工作，最终由安徽迅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物资贸易分公司（“迅捷物流物贸分

公司”）中标，该事项已经 2016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与迅捷物流物贸分公司签订合同（以下简称“原

合同”），由迅捷物流物贸分公司为扩建工程（HNSN-02 合同包）供应水泥，合

同金额为人民币 39,598,757.00 元，水泥计划供应数量为 193528 吨，预计供货时

间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以工地现场需求为准）（详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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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临 2016-068”

公告及港交所网站刊载的《持续关联交易：扩建工程合同》）。 

近日，本公司获悉，根据皖交控投﹝2017﹞35 号《关于安徽省现代交通设

施工程有限公司与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工作的通知》，为

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交控集团”）将安徽迅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迅捷公司”）的材料

贸易业务归集至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环宇公司”）。

为落实文件精神，完成合宁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施工任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与迅捷物流物贸分公司（乙方）、水泥使用方及

环宇公司（丁方）四方签订补充协议，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将原合同中乙方

的权益与义务全部转由丁方享有和承担，即原供应方乙方变更为丁方。乙方不再

享有原合同中约定的各项权益，亦不承担原合同中约定的各项义务。原合同中其

他条款内容均不作变更。原合同使用方同意变更原合同的主体，并同意按原合同

条款继续履行合同。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合同的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关联方介绍 

1、环宇公司（新合同主体） 

环宇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交控集团之全资子公司安徽省高路建

设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名称：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 95 号华谊大厦 11 层 

法定代表人：陈欣 

成立日期：1997 年 5 月 19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 41,321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公路建设开发服务，项目投资，公路交通工程及机电工程施工、

维护，园林绿化，物业管理，公路养护，建筑结构补强，建筑材料、机械、电子

设备销售，公路建设节能产品生产、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新能源项

目开发、改性沥青生产、乳化沥青生产，沥青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3－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计算，环宇公司经审计之 2017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人民

币 2.70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883.61 万元。 

 

2、迅捷物资贸易分公司（原合同主体） 

迅捷物资贸易分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交控集团之全资子公司迅

捷公司之非法人分支机构。 

名称：安徽迅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物资贸易分公司 

住所：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西二环路南迅捷大厦 6 楼 

负责人：刘蔚华 

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26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运输；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一般经营项目：金属材

料、建材、沥青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迅捷物资贸易分公司为迅捷公司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计

算，迅捷物资贸易分公司经审计之 2017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3.11 亿元，

净利润人民币−126.34 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事项仅涉及合同主体变更，合同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此次变更

是为了推进合宁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顺利进行，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不会损

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了《关于合宁高速公路四改八扩建工程水泥采购招标项目（HNSN-02 合同包）

合同变更合同主体的议案》，经与会 5 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乔传福、陈大峰、许振和谢新宇均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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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江一帆、姜军和刘浩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先认可声明和独

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为完成合宁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施工任务产生，补

充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变更事项仅涉及合同主体变更，合同内容未发生

实质性变化，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关联交易历史情况 

依据原合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我公司已支付迅捷物流物贸分公司水泥款

共计人民币 14,547,425.14 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声明和独立意见。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0 日 


